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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困惑：声称“为家人购车”，还拉儿子“赞助”丈夫借钱买豪车，“陌生女子”成车主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为方便出行，长沙一男子在和妻子商量
后，从儿子那借款 22.6 万元买了一辆二手
豪车。但让这位妻子意想不到的是，机缘巧
合，她竟发现丈夫买下的这辆豪车，车主居
然是一名“陌生女子”!

在“要回”车子的过程中，妻子的说法
却遭到了那名女子的否认——究竟是丈夫

“出轨”，还是陌生女子有所隐瞒？关键是，
这辆车还“要”得回吗？

这辆二手豪车让张燕感到烦闷。

“他（指刘勇）在外面有人了。”

张燕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

访时称。

受张燕委托，正搜集证据准备

打官司的湖南长仁律师事务所律

师孙鑫介绍了更多情况。

原来，在拿到女车主的资料信

息后，联想到丈夫多次“借车”，

张燕觉得陈妮与刘勇的关系有蹊

跷。之后，她偷偷在刘勇手机中输

入陈妮的手机号，最终找到一个备

注名为“陈总”的联系人。很快，

她又通过丈夫微信，发现刘勇和

“陈总”曾互发多条暧昧信息，甚

至还相约在长沙某酒店会面。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的确查

到了刘勇在相约的时间和酒店，用

身份证开房的记录，但因酒店的视

频监控设备出现故障，目前无法证

实刘勇开房与陈妮有关。”

据孙鑫所述，之后，张燕和儿

子多次找陈妮讨要二手车，双方还

因此闹到了派出所，但还是没能解

决问题。最终，张燕只得找到孙鑫

寻求帮助，希望通过法律诉讼，要

求确认丈夫拿 22.6 万元给陈妮买

车的行为无效，并判决将车辆过户

到她名下。

“根据搜集的证据显示，2018

年 6月25日，陈妮通过刷银行卡

向长沙嘉源二手车有限公司支付了

6000 元定金及手续费。6月29日，

也就是刘勇从其儿子那借钱的第二

天，刘勇与陈妮一同到二手车公司

购车。而按照张燕的说法，购车当

天，虽然是陈妮与二手车公司签订

的购车合同，但剩下的 22 万元尾

款却是刘勇以现金支付的方式结

清。”孙鑫透露，付款后，陈妮与

长沙嘉源二手车有限公司员工一起

到长沙市车管所，将涉案车辆过户

登记到她名下。“根据目前掌握的

证据，这辆车有可能拿不回来。”

不过，张燕觉得，购车合同虽

然是陈妮签的，刘勇为其结清的

钱款却并非丈夫一人所有，通过

法律维权或许还有希望。“实际上，

刘勇从儿子那借来的 22.6 万元应

是夫妻共同的债务，自然也是夫

妻共同财产，现在，丈夫花钱买

车赠与陈妮的行为没有经过我的

同意，如果起诉，这种行为应该

会被认定无效。”

由此，张燕决定将向长沙市开

福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拿回这辆

二手豪车。

【律师说法】

购车合同留“她”名，
豪车难追回

刘悦 ( 湖南君达律师
事务所律师 )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当

事人必须要对自己所提出的

主张提供证据。

本案中，从目前来看，

张燕拿不出证据证明陈妮的

车就是自己丈夫购买的，除

非得到陈妮本人认可，但这

一说法遭到陈妮的否认。

而且，根据购车合同的

签名，涉案车辆的买方的确

为陈妮，且车辆也是直接从

原车主的名下过户给陈妮。

所以，一旦张燕向法院起诉，

根据现有的证据，法院只会

认定原车主确认的买受人为

陈妮而非刘勇。

即便张燕能搜集到证

据证明丈夫借来的钱的确

是给陈妮购车，目前也只

会认定刘勇赠与陈妮的财产

是购车款，而不是涉案车

辆。如今，涉案车辆已登

记在陈妮名下，也由陈妮占

有使用，因此，涉案车辆

应归陈妮所有。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

购车合同的签名人是刘勇，

那这一关键证据将有可能

让这场尚未上演的官司反

败为胜。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张

燕个人很难拿到购车合同，

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在诉讼过程中，她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向长沙嘉源二

手车有限公司调取这一份证

据，根据该购车合同的内容

便可查清车辆是否为刘勇付

款购买。

此外，在起诉丈夫或妻

子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赠与他人的行为无效时，要

提供相应的证据，形成证据

链，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

同时，也应更多地了解诉讼

上的程序规定，以便更好

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丈夫买回二手车，
“借车的朋友”一大堆

2月12日，53 岁的长沙市民张燕向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打来电话，称丈夫借款购豪车，却登记在“小三”

名下，现在这辆豪车可能要不回，希望得到帮助。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日下午，记者见到了张燕。

据张燕自述，2018 年 5月，为了方便出行，丈夫刘

勇与她商量买一辆家庭用车。同年 6月13日，刘勇看

上了一辆二手奔驰轿车。

“车子外观很大气，空间也很宽敞，虽然开了8万

多公里，但车况比较好。”尽管没实地看车，可听着丈

夫的描述，张燕也心动了。只是，面对 22.6万元购车款，

夫妻俩犯了难，好在儿子及时解困。

6月28日，儿子从银行取出 22万元，再加上现金

6000 元，一并交给刘勇。想着儿子尽管事业发展不错，

但由于成家不久，生活不易，刘勇就给儿子写下了一张

借条，并注明这笔钱“用来买车”。之后，刘勇果然开

回来一辆银灰色奔驰 CLK 级二手车。可没过两天，这

辆二手豪车就被“借”了出去。

“他说有朋友要去钓鱼，想借车在别人面前摆阔。”

考虑到丈夫交际圈广，张燕同意了。随后，这辆奔驰车

又几次以各种理由被“借”出，张燕也都未在意。直到

同年 8月的一天，儿子想带家人自驾游要车时，刘勇却

拿不出车来。这次，他给出的理由是“朋友借车后撞车了，

正在修”。

花了这么多钱买来的豪车，家人没开几次，反倒被

别人撞坏了，想到这，气不过的张燕随即向丈夫询问

其朋友的联系方式，想要讨个说法，却被刘勇支支吾

吾地搪塞了过去。

不过，张燕并未就此罢休。次日，她和儿子来到长

沙车管所，通过车牌号查询二手车的下落。查询结果

却让母子俩震惊——车辆的登记车主并非刘勇，而是

一名叫“陈妮”的女子。

陈妮是谁？

事情真是这样吗？对此，陈妮

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2 月12日下午，陈妮在接受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她和刘勇相识多年，因关系熟络，

两人常在微信聊天时开玩笑，但并

未“偷腥”。至于相约在酒店见面，

她解释称：“那是几个朋友打算在

酒店开房凑牌局，而且那天我有事，

待了没多久就走了。”

陈妮透露，奔驰车是她为了出

行方便买的，因为手头紧才选择二

手车。“所有的钱都是我自己出的，

只因为买车当天从银行取了很多现

金，担心不安全，才把常联系的刘

勇叫上一起去。事实上，买车前我

还找朋友借了7万元。”

不过，当记者要求求证相关借

条，以及她向朋友借款的对话信

息、转账收款记录或购车当天去

银行取钱的凭条时，陈妮以“怀

疑记者真实身份”为由拒绝提供，

随后又以“上班繁忙”为由挂断

了电话。当记者再次拨打时，已

被呼叫转移。

截止 2 月13日上午发稿时，记

者拨打陈妮的电话未再被接听。

（文中除孙鑫外，均系化名）

车子“闹失踪”，妻子认为皆因丈夫“出轨” 

车主回应：购车款系自费，也未“偷腥”

扫一扫，
参与讨论

张燕提供给记者的借条照片。


